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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人社规〔2017〕4号

关于印发《烟台市工伤保险浮动费率
管理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
各县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、各参保单位：

为促进工伤预防，完善工伤保险费率机制，制定《烟台市工伤

保险浮动费率管理实施办法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烟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烟 台 市 财 政 局

2017 年 6月 9日

烟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烟 台 市 财 政 局 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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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台市工伤保险浮动费率管理实施办法

第一条 为促进工伤预防，完善工伤保险费率机制，根据《工

伤保险条例》（国务院第 375 号令公布，第 586 号令修订）、《山东

省贯彻〈工伤保险条例〉实施办法》（鲁政发〔2011〕25 号）和

《关于调整工伤保险费率政策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〔2015〕71 号）

的规定，特制定本实施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浮动费率，是指工伤保险经办机构根

据用人单位上年度的工伤保险支缴率为主要指标，因工伤亡事故

的人数为辅助指标，核定其在本年度应当浮动的工伤保险缴费比

例。

工伤保险支缴率，是指一个自然年度内，工伤保险基金支付

用人单位的工伤保险待遇的费用占该用人单位实际缴纳工伤保险

费的比例。

第三条 费率浮动实行向上浮动两档，向下浮动一档，上浮

第一档到本行业基准费率的 120%，上浮第二档到本行业基准费率

的 150%；下浮一档到本行业基准费率的 80%。用人单位属于一类

行业的，只实行上浮，不实行下浮。

第四条 费率浮动的具体标准如下：

（一）用人单位工伤保险支缴率小于或等于 10%的，费率下

浮到本行业基准费率的 80%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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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用人单位工伤保险支缴率大于 10%，小于或等于 100%

的，费率不浮动；

（三）用人单位工伤保险支缴率大于 100%，小于或等于 150%

的，费率上浮到本行业基准费率的 120%；

（四）用人单位工伤保险支缴率大于 150%的，费率浮动到本

行业基准费率的 150%；

（五）发生因工死亡事故或者重伤事故被鉴定为一至四级伤

残 2人以上 5人以下的用人单位，费率浮动到本行业基准费率的

120%；

（六）发生因工死亡事故或者重伤事故被鉴定为一至四级伤

残 5人以上的用人单位，费率浮动到本行业基准费率的 150%。

第五条 用人单位上年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本年度的工伤

保险费率不得下浮：

（一）欠缴工伤保险费的；

（二）瞒报工资总额或者职工人数以及骗取工伤保险待遇的；

（三）发生因工死亡事故的。

第六条 用人单位分立、合并、转让的，由承继单位承担原

用人单位的工伤保险费率浮动责任；用人单位实行承包经营的，

由职工劳动关系所在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费率浮动责任；职工被借

调期间发生工伤的，由原用人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费率浮动责任；

职工在与用人单位解除、终止劳动关系（包括退休）后被确诊为

职业病的，由承担职业病责任的用人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费率浮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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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。

第七条 工伤保险浮动费率由工伤保险经办机构根据本办法

的规定，适时核定浮动。

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将费率浮动的用人单位及其上年度的

工伤保险支缴率、浮动费率档次或浮动后费率等情况予以公示。

费率浮动的用人单位对工伤保险经办机构调整的新缴费费率不服

的，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；也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。但复议

期间、诉讼期间不停止该费率的执行。

第八条 本办法所称的自然年度是指每年1月1日至当年12

月 31 日。本年度首次参保且缴费不满一年的，不参加本年度的费

率浮动。

第九条 建筑业按项目参加工伤保险的适用本办法。建筑施

工总承包单位按建设项目参保，按此次建设项目的工伤保险支缴

率为主要指标，因工伤亡事故的人数为辅助指标，由工伤保险经

办机构核定下次按建设项目参保应当浮动的工伤保险缴费比例。

第十条 本办法自 2018 年 1月 1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2

年 12 月 31 日。

烟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17 年 6月 9日印发


